云南工商学院文件
云工商院发〔2017〕15号

关于印发《云南工商学院毕业生清考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处（室）、中心：

为了真正体现我校“帮助学生成功”的办学宗旨，督促毕业生在修业年限内完成学业，现将《云南工商学院毕业生清考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请教务处做好制度的宣贯工作。
                              云南工商学院

                             2017年8月16日
 云南工商学院校办公室                 2017年8月16日印发
云南工商学院毕业生清考管理规定
为了真正体现我校“帮助学生成功”的办学宗旨，督促毕业生在修业年限内完成学业，使历届未毕业的本、专科学生能够有机会获得毕业证书，学校针对毕业时未能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未达到教学计划规定课程学分要求的毕业生清考做以下规定：

一、清考对象

所有毕业时未能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未达到教学计划规定课程学分要求的全日制普通毕业生，在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修业年限内（即离校三年内，历届累积学生自本规定颁布实施之日起三年内）可申请参加清考，三年后将自动取消申请清考资格；

二、清考时间

教务处、考试中心将于每年4月份第四个周和8月份第四个周发布清考通知组织报名，并于5月份第三个周末和9 月份第三个周末组织两次清考（清考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

三、清考形式

各二级学院可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如：笔试、口试、调研报告、开卷考、闭卷考、小论文等。

四、清考组织

（一）清考由教务处统筹，考试中心排考，各二级学院负责出卷、改卷和安排监考、录入成绩。

（二）清考信息核对

1. 教务处、考试中心根据成绩管理系系统中毕业生毕业成绩审核情况和毕业生就读专业情况反馈至二级学院，各二级学院学生科及时清理毕业生挂科情况并反馈给毕业生本人，毕业生依据反馈情况可到成绩管理系统中进行核查；

2. 毕业生核对清考信息时，发现清考科目有误（如遗漏等情况）可在规定时间内向考试中心提出清考课程信息修正；

3. 需要参加清考的学生必须在报名之前缴清学费方可申请。4月底缴清学费可参加5月份清考，8月底缴清学费可参加9月份的清考。

（三）清考流程

1. 毕业生确认清考科目后需到教务处领取《云南工商学院毕业生清考申请表》，按表格流程审批完毕后，到财务窗口缴纳200元/科的清考费用；

2. 费用缴清后，需将缴费单及申请表提交至考试中心报名确认，教务处备案；

3. 报名确认后，由考试中心组织清考，安排清考确认后，通知各二级学院学生科提前通告报名参加清考学生做好准备，按时参加考试；

4. 清考后，清考试卷、成绩档案等材料由考试中心归档封存，并在5个工作日内录入清考成绩；

5.录入成绩后，已达到教学计划规定学分，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生可在15个工作日之后到教务处领取毕业证书。

五、清考要求

（一）参加清考的毕业生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否则一律不得参加清考；

（二）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考生在清考过程中出现违纪舞弊者，一经核实，相应课程成绩无效，按零分记录，情节严重者按学校规章制度处理；

（三）坚决杜绝替考现象发生，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毕业生资格。

六、清考解释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开始执行，解释权归教务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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